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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10   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2016-040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国外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全资子公司华胜天

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香港”或 LP）为出资方 ,认购 BGV III, 

L.P.（以下简称“基金”）的 300万美元份额。 

   本次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对公司董事长的授权范围内。 

二、投资基金的主要情况 

（一）基金概要 

基金名称：BGV III, L.P. 

基金总额： 7500万美元左右。 

存续期：合伙企业期限为合伙企业进行第一个项目投资起 10年，经大多数合伙

人同意可以有两个一年的延长期。 

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投资对象为具有快速发展潜力的信息技术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云计算和数据分析应用、通信和工业物联网、网络安全等细分行业。 

（二）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 

1、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BGVIII Partners, LLC（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 GP）。 

联系地址: 540 Cowper street, Suite 200, Palo Alto, CA94301。 

认缴出资额：不超过 500万美元。 

2、有限合伙人 

华胜香港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LP），认购金额为 300 万美元。公司将在 2016

年 7月底之前完成出资。 

3、公司同 BGVIII Partners, LLC不存在关联关系，对方亦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投资基金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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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机制 

    GP 全权管理基金的运营。GP的管理权限包括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净利润、

净亏损、附带收益和返还合伙人的资金及税收的分配决定，处理与第三方的关系。

基金管理人在一些特殊事项的决策上受顾问委员会和 LP的限制。 

顾问委员会由 GP 决定的 LP代表组成，3-6人。LP可以指定个人担任，但不

得超过两个人。顾问委员会主要是为 GP 在合伙企业投资、潜在利益冲突或其它

合伙事务上提供建议或咨询。 

2、各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1） GP 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基金管理权；负债和担保的限制；投资限制；GP 和管理公司应当支付合伙

企业的日常运营费用；禁止转让、退出或借款。 

（2）LP 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有限责任；华胜香港不参与基金管理；转让合伙企业利益受限；不得退出和

借贷；代表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3、基金利润分配方式 

    基金在每个项目退出后再进行分配，各项目之间的分配是完全独立的。无论

是风险投资还是合资投资，在进行利润分配时，都需要首先返还与项目相关的成

本和费用，其中包含返还 LP 的所有出资。对于风险类投资，成本返还后 GP 和

LP 之间 25/75 分配，对于有限责任类的合资形式投资，成本返还后 GP 和 LP 之

间 12.5/87.5 分配。 

三、基金风险揭示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积极参与跨国投资基金，进一步加大了公司外延式发展的力度，有

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储备和培育相关信息技术产业项目，并能有效降低项目

发展前期的风险。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参与的投资额度不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风

险。 

本公司将根据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18 日 


